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的规定，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2008年9月16日起，对本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

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采用“指数收益法”确定公允价值。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5月7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博实股份”

（股票代码：002698）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

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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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4月8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于2015年度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闲置

募集资金7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适度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201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授权经营层具体实施上述额度及要求范围内的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投资事宜，并授权董事长徐金富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15年3月18日、2015年4月9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2）、《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5）。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天赐” ）于2015年5月

6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九江支行” ）签署了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1号”理财产品

2015年5月6日，九江天赐与浦发银行九江支行签署了《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型-

财富班车1号》，以闲置募集资金6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1号”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1号

产品代码：2101137331

收益类型：保证收益型

投资期限：30天

产品收益率：4.40%/年

收益计算方法：每笔投资的到期支付款项 =�该笔投资本金+该笔投资本金×产品收益率×投资期

限÷365

投资兑付日：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同

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

投资金额：600万元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浦发银行广州轻纺城支行无关联关系

（2）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该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2）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

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

致性。

3）延迟兑付风险：在合同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无法按期分配相

关利益，则公司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理财产品。

5）再投资风险：银行可能根据理财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运作

天数短于理财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6）募集失败风险：在募集期，鉴于市场风险或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到最低募集规模等原因，

理财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7）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理财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公司未

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

信息，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8）不可抗力风险：如果公司与银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

免除违约责任。

二、风险应对措施

1、经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

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

季度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

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独立董事应该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4、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投资理财及相关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的投资，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适度的

低风险理财投资，可以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

投资回报。

四、公司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含本次）：自有资金0元，闲置募集资金

2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见附件1、附件2。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附件1：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表

公告

日期

公告

编号

公司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理财金

额

（

元

）

收

益

率

起始

日

到期

日

收益

（

元

）

是

否

到

期

2014/

5/14

2014

-038

公司

浦 发 银 行

广 州 轻 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1

号

10,000,

000

4.70

%

2014/

5/13

2014/

6/12

38,

630.14

是

公司

兴 业 银 行

广 州 环 市

东路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结构性存款

60,000,

000

4.90

%

2014/

5/13

2014/

6/12

241,

643.84

是

九江

天赐

浦 发 银 行

九江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理

财计划

14

天周期

型

1

号

5,000,

000

4.30

%

2014/

5/13

2014/

6/11

16,

493.12

是

2014/

6/19

2014

-046

公司

兴 业 银 行

广 州 环 市

东路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结构性存款

30,000,

000

4.90

%

2014/

6/17

2014/

7/17

120,

821.92

是

公司

浦 发 银 行

广 州 轻 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现金管理

1

号

10,000,

000

3.80

%

2014/

6/18

2014/

6/26

9,

369.90

是

公司

工 商 银 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双边不触

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

2014

年第

112

期

D

款

20,000,

000

4.90

%

2014/

6/18

2014/

7/23

93,

972.60

是

2014/

7/26

2014

-053

公司

兴 业 银 行

广 州 环 市

东路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结构性存款

10,000,

000

3.7%

2014/

7/24

2014/

8/7

14,

191.78

是

公司

工 商 银 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法人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7

天滚动型

20,000,

000

3.3%

2014/

7/25

2015/

1/8

175,

287.64

是

2014/

9/5

2014

-068

公司

兴 业 银 行

广 州 环 市

东路支行

兴业金雪球

-

优

先

2

号

10,000,

000

3.80

%

2014/

9/3

2015/

1/4

125,

424.65

是

2015/

3/21

2015

-028

公司

浦 发 银 行

广 州 轻 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

2015

年

JG204

期

10,000,

000

4.70

%

2015/

3/20

2015/

4/22

41,

777.78

是

附件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表

公告

日期

公告

编号

公司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理财金

额

（

元

）

收

益

率

起始

日

到期

日

收益

（

元

）

是

否

到

期

2014/

5/14

2014

-038

九江

天赐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双边不触

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

2014

年第

053

期

A

款

50,000,

000

4.50

%

2014/

5/13

2014/

6/30

295,

890.41

是

九江

天赐

浦发银行

广州轻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1

号

18,000,

000

4.70

%

2014/

5/13

2014/

6/12

69,

534.25

是

2014/

6/19

2014

-046

九江

天赐

浦发银行

广州轻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现金管理

1

号

18,000,

000

3.80

%

2014/

6/18

2014/

6/26

16,

865.73

是

2014/

7/5

2014

-050

九江

天赐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双边不触

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

2014

年第

136

期

A

款

50,000,

000

4.50

%

2014/

7/3

2014/

9/9

428,

493.15

是

浦发银行

广州轻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1

号

15,000,

000

4.50

%

2014/

7/7

2014/

8/6

55,

479.45

是

2014/

8/13

2014

-056

九江

天赐

浦发银行

广州轻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1

号

12,000,

000

4.30

%

2014/

8/12

2014/

9/10

42,

410.96

是

2014/

9/12

2014

-071

九江

天赐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双边不触

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

2014

年第

188

期

A

款

50,000,

000

1.3%

-

4.50

%

2014/

9/11

2014/

10/16

215,

753.42

是

2014/

9/16

2014

-072

九江

天赐

浦发银行

广州轻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现金管理

1

号

10,000,

000

3.80

%

2014/

9/15

2014/

9/29

15,

616.50

是

2014/

10/

16

2014

-086

九江

天赐

浦发银行

广州轻纺

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现金管理

1

号

6,000,

000

3.80

%

2014/

10/15

- -

否

2014/

10/

17

2014

-087

九江

天赐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双边不触

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

2014

年第

205

期

F

款

45,000,

000

1.3%

-

4.5%

2014/

10/17

2014/

11/24

210,

821.92

是

九江

天赐

浦发行九

江支行

利多多公司理财

产品合同

———

保

证收益

-

现金管

理

1

号

9,000,

000

3.80

%

2014/

10/17

2014/

12/30

65,

465.91

是

2014/

11/26

2014

-097

九江

天赐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双边不触

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40,000,

000

1.3-

4.2%

2014/

11/25

2014/

12/30

161,

095.89

是

2015/

2/10

2015

-008

九江

天赐

浦发行九

江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利多

多财富班车

S21

8,000,

000

4.20

%

2015/

2/9

2015/

3/2

19,

331.51

是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

本型法人

35

天稳

利人民币理财产

品

15,000,

000

3.60

%

2015/

2/10

2015/

3/17

51,

780.82

是

2015/

3/21

2015

-028

九江

天赐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

本型法人

35

天稳

利人民币理财产

品

13,000,

000

3.60

%

2015/

3/20

2015/

4/24

44,

876.71

是

2015/

4/29

2015

-044

九江

天赐

工商银行

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

本型法人

35

天稳

利人民币理财产

品

12,000,

000

3.80

%

2015/

4/28

2015/

6/1

-

否

注：“浦发银行广州轻纺城支行”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轻纺城支行

“农业银行东区支行”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支行”

“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路支行”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支行”

“浦发银行九江支行”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九江支行”

“花旗银行广州分行”指“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工商银行东区支行”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证券代码：

600616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临

2015-014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21日，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

（其中闲置募集资金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具

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使用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期与有关银行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2015年4月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库门公司” ）以10,

0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人民币定向理财产品上海分行2015年第2期产品，

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人民币定向理财产品上海分行2015年第

2期产品

（2）发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3）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5）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4.80%

（6）产品起息日：2015年4月30日

（7）产品到期日：2016年4月30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无关联关系

2、2015年4月22日， 石库门公司以10,000万元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本利丰?181天”人民币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 “本利丰?181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2）发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5）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4.25%

（6）产品起息日：2015年4月23日

（7）产品到期日：2015年10月21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2015年4月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石库门公司以1,0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钥匙·本利丰” 2015年第1064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金钥匙·本利丰” 2015年第1064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

（2）发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5）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4.50%

（6）产品起息日：2015年4月24日

（7）产品到期日：2015年7月24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4、2015年4月23日，公司以8,0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作为存款本金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开展了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2015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三十一期产品

（2）发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产品类型：保证本金和合同约定利息

（4）存款本金：人民币8,000万元

（5）到期支取利率：4.75%

（6）产品起息日：2015年4月23日

（7）产品到期日：2016年4月23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无关联关系

5、2015年4月23日，公司以4,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作为存款本金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开展了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2015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三十一期产品

（2）发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产品类型：保证本金和合同约定利息

（4）存款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

（5）到期支取利率：4.78%

（6）产品起息日：2015年4月23日

（7）产品到期日：2015年10月23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无关联关系

6、2015年4月23日，公司以2,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作为存款本金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开展了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2015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三十一期产品

（2）发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产品类型：保证本金和合同约定利息

（4）存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

（5）到期支取利率：4.76%

（6）产品起息日：2015年4月23日

（7）产品到期日：2015年7月23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无关联关系

7、2015年4月23日，公司以2,000万元自有资金作为存款本金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浦支行购买了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2015年JG375期

（2）发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存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

（5）产品收益率：4.65%

（6）产品收益起算日：2015年4月24日

（7）产品到期日：2015年5月27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8、2015年4月30日，公司以800万元自有资金作为存款本金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

支行购买了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2015年JG406期

（2）发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存款本金：人民币800万元

（5）产品收益率：4.55%

（6）产品收益起算日：2015年4月30日

（7）产品到期日：2015年6月2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上海金枫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

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公司选择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型。在理财期间，公司将与银行

保持紧密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资金安全，并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公告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以及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实施的，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较

短，公司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资金需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

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共计为3.78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61%。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请详见2015年4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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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主持人：申孝忠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7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7日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6日15:00—2015年5月7日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职工之家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对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2人，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12,707,34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6.19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人，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88,050,24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33.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4,657,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4,657,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8539％。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4,657,

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39％。

(3)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7,178,941股，回避表决。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92,9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1352%；

反对80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439%；

弃权23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0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23,621,60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04%；

反对801,8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18%；

弃权233,7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8� %。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批准丁明国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12,003,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748%；

反对6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20%；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32%；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季长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11,870,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325� %；

反对6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20� %；

弃权23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755%；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23,820,50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71%；

反对600,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6%；

弃权236,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3%。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明国 刘晓雨

3、鉴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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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30日以书面形式发给

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公司外部董事。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5

月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董事王曰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会议，委托董事申孝忠先生代为表达意见；独立董事李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

立董事李建新先生代为表达意见。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申孝忠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季长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季长彬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赵黎明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的议案》

赵黎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本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根据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关联董事季长彬先

生、张志鸿先生、许深女士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5-05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丁明国先生提交至公司董事会的《辞职报告》，丁明国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

职务，丁明国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推荐人选的函》[中国恒天

人（2015）158�号]，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选举季长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

务。

季长彬先生简历：

男，1970年4月19日生，大学本科学历，EMBA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1993年7月毕业于东北

林业大学财务会计专业；1993年7月至1999年6月中国建筑土木工程公司财务部会计、 副经理、 经理；

1999年6月至2009年11月宏大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期间：2004年2月至2009年11月咸阳宏大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11月至2012年6月恒天地产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12年6月至2014年5月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期间：2010年5月至2012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EMBA学

习，获得硕士学位； 2014年5月至今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季长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担任董事长职务的条件和要

求。

公司由衷感谢丁明国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期间作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5-056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聘任高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相关规定及总经理提名，经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赵黎明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的议

案》，决定聘任赵黎明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

赵黎明先生简历：

男，1970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兼资金科科长、财

务部经理、财务部部长；现任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会计师。

赵黎明先生具备较好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

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的股票6000股； 赵黎明先生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

律法规关于担任总法律顾问职务的条件和要求。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

2015-057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公司拟委托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纤维” ）采购原材料，

2015年预计全年采购总金额约为3亿元人民币，涉及向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品种为溶解浆、烧碱、二硫

化碳、硫酸锌、煤炭。 由于恒天纤维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上述委

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构成关联交易。

1.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

董事季长彬先生、张志鸿先生、许深女士均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李建新先生、李光女士、王德建先生事前

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相关公告刊登在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一）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5年公司委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品类和预计金额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预计金额

（

万

元

）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采购溶解浆

恒天纤维集团

有限公司

约

21,740 0 0

向关联人采购烧碱

恒天纤维集团

有限公司

约

3,000 0 0

向关联人采购二硫化

碳

恒天纤维集团

有限公司

约

1,800 0 0

向关联人采购硫酸锌

恒天纤维集团

有限公司

约

460 0 0

向关联人采购煤炭

恒天纤维集团

有限公司

约

3,000 0 0

合计 约

30,000 0 0

（二）年初至披露日与恒天纤维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1月1日至披露日公司未与恒天纤维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7941.604922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1418室

法定代表人：王东兴

主营业务：委托生产纤维产品；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服装、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机械设备

和电子设备、纺织专用设备、化工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品（不

含文物）、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铜、铝、钢材、铸铁、五金产品、建筑材料、棉短绒、木浆、棉

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一类易制毒危险品）、木材、汽车零配件、燃料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

财务状况：根据经审计的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财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恒天纤维

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40,089万元， 负债总额为69,926.5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70,162.9万元；

2014年1-12月，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111.7万元，净利润42,984万元。

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恒天纤维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57,178,941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77%，是公司控股股东。 恒天纤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恒天纤维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恒天纤维之间的交易构成了

关联交易。

恒天纤维股权结构图：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00%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的数量及金额

公司委托恒天纤维采购上述原材料，2015年预计采购总金额约为3亿元， 实际的采购数量和金额以

正式签署的采购合同为准。

2、交易价格和定价原则

公司委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以合同签署

当时公允的市场价格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委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是为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 对公司生产经营

和财务状况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 并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

情况了解。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5-058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海龙” 或” 公司” ）拟以1元钱作为底价以挂

牌转让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棉浆” ）45%的股权(以下简

称“标的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新农棉浆的股份。

●本次转让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采取挂牌征集受让方的方式，交易对方尚不确

定。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5年5月7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参股子公司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1元钱作为底价以挂牌转让方

式出售公司持有的新农棉浆45%股权。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阿拉尔新

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125号），以2014年12月31日为基

准日对新农棉浆进行了评估，新农棉浆的净资产评估值为-31,667.88万元，该评估结果需经中国恒天备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受让方：本次交易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公开征集。

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让申请时须书面承诺：

（1）已充分了解标的企业现状，自行承担不确定性风险。

（2）同意对标的企业已评估的债权、债务无异议。

（3）同意标的企业与现有全部职工继续履行原有的劳动合同。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阿拉尔玉阿新公路44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罗兵

注册资金：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05年7月19日

经营期限：2005年7月19日至2015年7月18日止

工商注册号： 659002030000032

2、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书、资质证书为

准）：无。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棉浆粕生产、加工、销售；农副产

品的收购、加工、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评估基准日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6,600.00 55.00%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 45.00%

合计

12,000.00 100.00%

4、新农棉浆近年资产、损益状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1,590.39 50,160.30 23,917.64 20,259.20

负债

76,096.84 72,535.51 54,330.23 56,482.89

净资产

-24,506.44 -22,375.21 -30,412.59 -36,223.69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51,117.65 15,137.46 7,825.62 5,195.75

利润总额

-37,000.89 242.16 -8,457.26 -6,197.78

净利润

-38,433.28 2,131.24 -8,037.38 -5,811.10

经营性净现金流量

-11,635.46 4,815.42 89.00 641.38

审计机构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乌鲁木齐分

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乌鲁木齐分

所

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乌鲁木齐分所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无保留 无保留 无保留 无保留

四、标的评估情况：

为保证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平、公允，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沃克森（北京）国

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并出具《恒天海龙股份有限

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2015] 第0125

号），本次评估的结果如下：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新农棉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865.50 1,758.79 -106.71 -5.72

非流动资产

18,393.70 21,760.15 3,366.45 18.30

固定资产

18,078.77 19,347.69 1,268.92 7.02

无形资产

314.93 2,412.46 2,097.53 666.03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314.93 2,412.46 2,097.53 666.03

资产合计

20,259.20 23,518.94 3,259.74 16.09

流动负债

55,209.38 55,173.57 -35.81 -0.06

非流动负债

1,273.51 13.25 -1,260.26 -98.96

负债合计

56,482.89 55,186.82 -1,296.07 -2.29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36,223.69 -31,667.88 4,555.81 12.58

五、拟转让标的股权资产权属清晰，无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六、转让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新农棉浆45%股权，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造

成不良影响。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沃克

森评报字[2015]第0125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 � � �公告编号：

2015-32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沙宝森先生的辞呈。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相关文件精神，沙宝森先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职务。

沙宝森先生辞任导致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的独立董事就任前，沙宝森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

员职责。

沙宝森先生在本公司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于沙宝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

评价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证券代码：

000625

（

200625

） 公告编号：

2015

—

4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

车型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83,417 75,757 345,096 298,838 74,810 66,013 370,297 292,763

河北长安

9,979 17,236 47,757 68,547 7,818 14,852 50,067 66,764

南京长安

6,227 7,510 29,531 34,727 5,342 6,109 31,572 36,466

合肥长安

8,201 - 30,438 - 7,522 - 32,666 -

自主品牌

其中

：

逸动

（

含致尚

XT

）

14,817 12,862 64,340 49,351 13,758 12,617 70,231 48,582

悦翔系列

10,513 11,426 43,027 47,109 8,670 10,378 49,601 44,659

CS35 13,215 9,374 58,435 34,731 12,406 9,225 62,110 36,278

CS75 14,920 559 54,382 654 14,382 338 56,116 409

欧诺

13,766 14,054 75,773 60,950 10,677 8,495 72,561 55,891

欧力威

4,225 2,988 20,863 16,682 3,524 2,493 22,457 18,346

长安福特

77,563 68,125 296,479 263,586 72,791 68,505 292,007 264,977

其中

：

新福克斯

22,288 23,843 76,862 90,013 22,457 24,000 77,757 89,734

蒙迪欧

9,363 8,937 37,187 33,760 9,124 9,205 37,430 34,260

翼虎

12,253 11,113 40,337 43,110 13,262 11,102 42,593 43,931

长安马自达

11,549 5,169 46,286 25,144 12,006 4,933 54,533 25,095

其中

：

CX-5 3,309 5,045 16,913 21,441 3,648 4,788 20,286 19,644

昂科塞拉

7,430 - 27,319 - 7,464 - 31,401 -

长安铃木

8,606 16,103 45,112 62,176 10,232 15,180 48,305 60,572

长安标致雪铁龙

2,006 2,283 6,941 5,231 2,472 2,051 8,229 4,747

江铃控股

24,119 26,619 100,092 98,051 25,328 28,665 104,460 105,912

保定长安

3,933 2,620 16,376 9,916 3,936 3,317 19,195 10,487

长安跨越

5,272 5,618 19,688 20,057 5,000 5,200 20,684 19,741

合计

240,872 227,040 983,796 886,273 227,257 214,825 1,032,015 887,524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

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000930

公告编号：

2015-031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大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耀香港” ）出具的《大耀

香港减持中粮生化股票的通知》， 大耀香港于2015年5月5日至2015年5月6日通过二级市

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11,000,000股，减

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14%（以下简称“本次减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大 耀 香

港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

年

5

月

5

日

14.708 6,940,000 0.72

2015

年

5

月

6

日

13.680 4,060,000 0.42

大宗交易

- - - -

其他方式

- - - -

合计

- - 11,000,000 1.14

自2012年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大耀香港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1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大 耀 香

港 有 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000 20.74 189,000,000 19.6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0,000,000 20.74 189,000,000 19.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大耀香港减持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大耀香港未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做过最低减持价格

的承诺。

3、大耀香港如有持续减持安排，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在未来连续六个月内大耀

香港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三、报备文件

1、大耀香港减持中粮生化股票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2015-024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

4

月份产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16日，公司刊登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披露安徽江

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为配合控股股东信息披露工作，同时，便于投

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自本月起自愿披露如下信息：

单位：辆

四月份产销量数据

2015

年

4

月份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

率

产量

710 2464 9.66%

销量

655 2475 6.68%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

不能以公司产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2015-024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6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相关决议已于2013年6月2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予以披露

（公告编号：2013-017）。

2014年2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

下发的中市协注[2014]CP50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交易商协会

已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4月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4）。

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5现代投资CP001，代码：041556015）于

2015年5月6日在境内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发行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66天，每张

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4.18%，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主承销。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集的资金于 2015年5月7日全部到账。

本次短期融资券具体发行情况详见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

cn）及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